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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办字〔2023〕67号

关于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驻县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工作的审核范围、内容、程序，根据《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47 号）《江西省

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赣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宁都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就规范我县重

大行政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合法性审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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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依照相关规定经

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

（一）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二）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或拟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

办公会议审议的重大事项；

（三）拟签订的县政府重大合同（协议）；

（四）其他应当列入政府法制审核的情况或县政府转办的其

他事项。

二、规范审核程序

（一）主办单位合法性自核

代县政府起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牵头办理的县政府重大决

策事项及重要合同，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应先由其承担法制工作

的内设机构组织本部门或法律顾问开展合法性审核，并由负责审

核的内设法制机构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或由法律顾问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拟出台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

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

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文件，起草单位还应根据《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2021〕2 号）等文件要求进

行公平竞争审查。

（二）县政府办收文审查

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将代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决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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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文本呈送县政府时，应附送本部门合法性审核意见

或法律意见。对未附送的，由县政府办要求其补齐后再收文。

承办单位或起草部门向县政府报送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

时，应当同时报送下列材料，并对其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

责：

1.提请县政府法制审核的说明；

2.审核事项草案及其起草说明；

3.起草依据（含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

文件或政策文件等）；

4.各部门的征求意见采纳情况，需网上公示的还需提供征求

意见情况；

5.起草部门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核意见书；

6.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需提交公

平性竞争审查资料）。

审核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规定需要提交征求意见汇总材料、

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论证意见等材料，从其规定。

（三）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

县政府办收文审查后，将审核事项及送审资料转县司法局进

行合法性审核。

1.县司法局收到送审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合

法性审核意见,并反馈至县政府办，必要时抄送承办单位或起草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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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紧急事项须由县政府立即决策的,县司法局应在县政

府及其办公室提出的时限内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

3.在合法性审核过程中,县司法局可以要求承办单位或起草

部门补充相关材料或者协助审核,必要时可补充征求意见、组织

专家论证、听证。补充征求意见、组织论证、听证的时间不计算

在审核时限内。

三、规范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

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法制机构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应做到

格式规范、要素齐全、内容完备、引用法律法规准确无误，对所

审核的事项是否合法提出明确的法律意见。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

法律顾问以所在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法律意见按律师执业规

范格式制作，同时也应对所审核事项是否合法提出明确的法律意

见，杜绝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意见。

承担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机构要认真履行审核职责，严禁出现

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审而不核等问题。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应

严格审核以下内容：

1.是否超越法定职权；

2.是否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3.是否符合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4.是否符合上级有关政策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决定、命

令；

5.是否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应



— 5 —

当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

6.是否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违法减损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

7.是否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以县政府名义对外签署的涉及战略合作、招商引资、民商事

等内容的合同（协议），除应参照审核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内

容以外，还要审核其形成背景、必要性、可操作性、公平性、适

当性和风险性等。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履行审核职责。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对合法性审核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

合法性审核的制度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工作措施，认真开展合

法性审核，确保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及重要合

同等经过合法性审核，从源头上保证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

决策及重要合同等合法合规有效，以防范法律风险，经得起历史

检验。

（二）加强沟通配合。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合法

性审核工作程序，按规定和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支持配合合法性

审核工作。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高度重视法律顾问提出的

法律意见，认真加以研究。

（三）强化结果运用。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做到有件必审、

有错必纠，对未经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承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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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起草部门不得将审核事项提交县政府集体审议，不得以征求

意见、会签、参加审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对审核事项涉密

的，要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县司法局要健全工作制度，建立

和落实合法性审核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全县各部门法制机构

工作的指导，提高合法性审核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附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流程图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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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合法性审核工作流程图
起草单位完成文件草案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提请县政府审议或批准

县政府办公室审查材料是否齐备（应包括①文件送审稿及其说明；②制

定文件的依据；③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④本单位的合法性审核意见书；

⑤针对不同审核内容需要的其他材料等，如涉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规

定需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论证意见等材料）

齐 备 不 齐 备

退回，或者要求补充材料或说明情况

转县司法局审核（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加审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

审核）

县司法局审查材料是否齐备

材料齐备 材料不齐备

退回，或者要求补充材料或说明
情况

审核，出具书面审核意见(5 个工作日内反馈)

审核通过 提出异议

补齐材料或说明情况

补齐材料或说明情况

起草单位进行修改或作出合理解释

提交审议或签发

（未经合法性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法的文件，不得提交集体审议或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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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县委各部门，县纪委监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

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 月 18日印发


